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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部氣候變遷署第 1 次安全暨衛生防護委員會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4 年 12 月 22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貳、 地點：本署 2 樓第 1 會議室 

參、 主席：張主任秘書文興                  紀錄：石梨雀 

肆、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報告事項： 

    第 1 案 

    案由：本署配合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以下

簡稱安衛辦法）修正，自本(114)年 7 月 1 日起辦理情形

說明。  

    決定：洽悉。 

   

    第 2 案 

    案由：本署「辦理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應辦

理事項自我檢核表」，提本會補確認。 

    決定：洽悉。 

柒、討論事項： 

    第 1 案 

    案由：本署辦理各項安全衛生設施及防護、不法侵害事故處理

及防治工作執行成果案，提請審議。 

發言紀要： 

一、劉委員政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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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關第二項督導辦公場所建築、設施及設備之維護及

檢修，執行成果「定期進行設備維護檢修作業」，建

議改提供量化數據說明，例如：確認滅火器有效期限、

空調設備何時檢查維護等。 

（二）本辦公室為合署辦公，維修或定期檢查應以本署區域

做區隔檢查較為明確。 

二、翁委員瑋：第五大項執行情形 3.漏字，為預防職場霸「凌」。 

決議：本案請秘書室及人事室依委員意見於會後修正資料，餘

照案通過。 

 

第 2 案 

案由： 本署「114 年度定期抽查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

防護辦法應辦理事項檢核表（自評情形）」及「114 年度

安全衛生防護執行情形調查表」及「114 年度職場霸凌

防治執行情形調查表」案，提請審議。 

發言紀要： 

劉委員政良：「114 年度定期抽查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

防護辦法應辦理事項檢核表（自評情形）」，如設

施項目為建築物所有權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主責辦理維護，本署不宜勾選「無應辦事項所列

情形」，建議改列「已執行」並加註由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代執行。 

決議：本案請秘書室會後檢視並修正「114 年度定期抽查公務

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應辦理事項檢核表

（自評情形）」，餘照案通過。 

捌、 臨時動議： 

    案由：邱主任荃瑩表示，當聽到同仁轉述有霸凌情形，但詢問

當事人又表示無霸凌情事，這部分應如何處理比較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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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委員瑋：對於同仁提出遭受霸凌情形，可先釐清是否符合霸

凌行為之定義。該單位主管應依當事人意願協助提

出申訴或提供相關協助措施（例如：轉介 EAP服務）。

相關處理情形務必下書面佐證資料，供日後查處時

參考。 

    主席裁示：有關是否屬於霸凌事件，應考量當時氛圍是否為開

玩笑。若為同仁轉述知悉，請依照翁委員建議處理並

請留下處理紀錄，最重要的是防範本署職場霸凌事

件發生。     

玖、散會：下午 2 時 45 分。 



本署114年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會議

會議日期：114年12月22日

氣候變遷署報到名單

姓名 單位 職稱 報到狀態 簽名檔

主席 主席 已報到

翁瑋 已報到

劉政良 退休人員 專家學者 已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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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人員報到資訊：

機關單位名稱 報到職稱 姓名

調適韌性組 已報到組長 林淑鈴

政風室 已報到主任 蔡易芷

署本部 已報到聘用高級環境技
術師 吳孟兒

淨零推動組 科長 鍾敏慧

排放管理組 已報到科長 朱肇安

減量交易組 已報到(代理人:林佑蓉代)科長 盧佩君

碳費推動組 已報到副組長 陳炳宏

國際事務組 代理組長 溫育勇

秘書室 已報到主任 邱荃瑩

人事室 已報到主任 楊雅蘭

主計室 已報到主任 游美芝

人事室 已報到科員 石梨雀

氣候署 已報到組長 林淑鈴

氣候變遷署 已報到特約高級環境技
術師 林佑蓉

淨零組、國際組 已報到組長 溫育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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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部氣候變遷署安全及衛生防護執行成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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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負責事

項 
負責內容 權責單位 執行情形 

一 

督導檢

查安全

及衛生

防護 

辦公場

所之安

全及衛

生防護

措施 

對於辦公場所之建

築、設施及設備，應

依相關法令規定標

準妥為規劃，並採取

必要之防護措施。 

秘書室 

各單位 

1.本署辦公場所已依消防法相關

規定設置滅火器及消防栓，並依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檢修

期限及申報備查期限表」，於今

(114)年 5 月 29 日完成消防安

檢申報，相關消防設施(例如滅

火器有效期等)皆合於規範。 

2.本署每年皆每月定期保養飲水

機，，行行換濾心及及水質檢測，。 

3.高低壓檢修、電梯維護及機電設

備由國產署每年簽訂定期維護

保養合約，按月維護。 

4.本署辦公區域空調，已於 114 年

12 月 11、12 及 15 日施作完成

空調箱維修保養及心網與空調

箱葉片清理。 

5.機房設置不斷電系統。 

6.每層樓及每部電梯均裝有攝影

機，保全人員每日定時巡邏，加

強辦公廳舍安全管理。 

7.本署 2樓及 7樓提供 AED 設備 

8.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共用 1 樓

血壓器。 

9.秘書室備有簡易急救箱。 

10.設有門禁裝置，於下午 6 時下

班後，需使用員工證才能行出辦

公區域，增加下班後同仁人身安

全。 

11.辦公室因位於博愛特區，憲兵

及警察不定期巡檢。 

12.本署辦公區域建物安檢於 113

年 12 月 31 日掛件申請，並已

取得申報建築物公共安全合格

標章。另依「建築物公共安全檢

查簽證及申報辦法」規定，建物

安檢應每 2 年辦理 1 次，預計

注意建築設備安全

及環境衛生，並定期

實施檢查。 

加強門禁管理，並視

需要裝置必要之安

全防護設施。 

備具簡易急救醫療

器材，必要時，得與

社區內之醫療機構

加強聯繫。 

對於依法規定有容

許暴露標準之作業

場所，應確保公務人

員之危害暴露低於

該標準值。 

與社區保持聯繫，必

要時，得建立聯防體

系。 

政風室 

各單位 

與當地警察機關保

持聯繫，必要時，得

洽請當地警察機關

加強巡邏。 

政風室 

各單位 

其他必要之防護措

施。 

秘書室 

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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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負責事

項 
負責內容 權責單位 執行情形 

於 115 年 10 月辦理申報。 

提供安

全及衛

生預防

保護措

施與符

合規定 

1.防止機械、設備或

器具等引起之危

害。 

2.防止爆炸性或發

火性等物質引起

之危害。 

秘書室 

各單位 

本署無此情形。 

3.防止電、熱或其他

之能引起之危害。 

4.防止採石、採掘、

裝卸、搬運、堆積

或採伐等所引起

之危害。 

5.防止有墜落、物體

飛落或崩塌等之

虞所引起之危害。 

6.防止高壓氣體引

起之危害。 

7.防止原料、材料、

氣體、蒸氣、粉塵、

溶劑、化學品、含

毒性物質或缺氧

空氣等引起之危

害。 

8.防止輻射、高溫、

低溫、超音波、噪

音、振動或異常氣

壓等引起之危害。 

9.防止監視儀表或

精密作業等引起

之危害。 

10.防止廢氣、廢液

或殘渣等廢棄物

引起之危害。 

秘書室 

各單位 

本署工作場所無須設置防墜護欄

設施，另本署於室內裝修工程合約

均將高空作業相關防護措施納入

契約規範，以維施工人員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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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負責事

項 
負責內容 權責單位 執行情形 

之安全

及衛生

設備 

11.防止風災、水患

或火災等引起之

危害。 

秘書室 

各單位 

1.本署辦公場所已依消防法相關

規定設置滅火器及消防栓，並於

今年 5月 20 日及 9月 25 日各辦

理 1場消防訓練。 

2.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檢

修期限及申報備查期限表」，本署

已於今(114)年 5 月 29 日完成消

防安檢申報。 

12.防止動物、植物

或微生物等引起

之危害。 

秘書室 

各單位 

本署無此情形。 

13.防止通道、地板

或階梯等引起之

危害。 

秘書室 

各單位 

1.原舊洗手台洗手水花大量噴濺，

造成地面濕滑危險易滑倒，另坐

式廁所尿垢污漬嚴重，亦不符人

體工學，已全面完成汰濾，並裝

設扶手及循環扇。坐式廁所另提

供消毒酒精等供使用，另地板亦

採用防滑磁磚，全面營造便利、

友善及安全的如廁環境。 

2.辦公室及廁所清潔地板後，倘有

潮濕情形，即放置警示板，提醒

同仁以免發生危害事件。 

， 

14.防止未採取充足

通風、採光、照

明、保溫或防濕

等引起之危害。 

1.辦公場所皆有充足採公及照明

設備，於光線刺目之辦公處所窗

戶加裝隔熱紙。 

2.本署辦公大樓備有中央空調裝

置，倘未開空調，各辦公室皆有

對外窗，可充分通風。 

3.本署 8 樓辦公區及會議室皆加

裝全熱交濾機，將室內污濁空氣

排出、引入室外新鮮空氣，確保

工作場所之良好空氣品質。 

應調查具有危害性之危險物

或有害物並標示、註明，、防止。 

秘書室 

各單位 

本署 114 年 8 月 20 日調查完成，

確認無相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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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負責事

項 
負責內容 權責單位 執行情形 

應訂定緊急避難之標準作業

程序。 

秘書室 

各單位 
將於 115 年 4 月底前完成。 

應建置妊娠中及分娩後未滿2

年之女性公務人員所需環境

及設備。 

秘書室 

各單位 

1.設置哺(集)乳室，提供分娩後女

性員工使用，並提供冰箱、靠背

椅、洗手設施、電源設備、可由

內部上鎖之門等哺育設施。 

2.本署不定期於哺(集)乳室監測

有無偷拍裝置，維護女性同仁哺

(集)乳隱私安全。 

3.每層辦公室均設有坐式廁所，方

便妊娠中女性公務人員使用。 

對於公

務人員

執行職

務之安

全及衛

生，應

採取之

防護措

施 

依業務需要加強與

當地警察機關聯繫。 

政風室 

各單位 

依業務需要（例如重要長官蒞臨之

維安、民眾抗爭），加強與當地警察

機關聯繫。 

提供適當之安全防

護措施，必要時，得

依規定洽請當地警

察、消防及衛生機關

派員隨護或提供防

護器具。 

政風室(協

洽當地警察

機關派員隨

護) 

秘書室(協

洽當地消防

及衛生機關

派員隨護或

提供防護器

具) 

各單位 

因地處博愛特區，如遇民眾抗爭或

配合特定活動，均配合設置拒馬等

防護器具並請警察單位增派人員

維安。 

提供支援特定勤務

公務人員所需之特

殊專業器材，並應建

立支援作業標準程

序、合作支援編組及

必要之勤務演練。 

秘書室 

各單位 

本署無支援特定勤務公務人員情

形。 

對執行特殊職務公

務人員之職務、姓

名、相片等個人資料

應予以保密。必要

時，並提供隱密之工

作場所。 

各單位 

本署無執行特殊職務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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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負責事

項 
負責內容 權責單位 執行情形 

經常注意民情輿論，

適時疏導民怨。其有

因民眾非理性抗爭

而遭受不法侵害之

虞時，應立即請當地

警察機關派員處理。 

各單位 

政風室 

經常注意民情輿論，如有不理性抗

爭，通知政風室及通報當地警察機

關派員處理，並知會上級機關（環

境部）預為因應。 

建立安全及衛生防

護通報系統及公務

人員緊急聯絡人名

冊。 

各單位 

人事室 

1.通報系統：發現單位立即通報警

消並於主管群組通報，。 

2.緊急連聯人名冊已於， 114， 年，

10， 月， 17， 日完成全面清查增

修。 

其他必要之防護措

施。 
各單位 

依實際發生需求機動性採取其他

必要防護措施。 

二 

督導辦

公場所

建築、

設施及

設備之

維護及

檢修 

執行職務操作之機械、設備、

器材、交通工具、住宿或休憩

設施之定期保養。 

秘書室 

各單位 
定期行行設備維護檢修作業。 

三 
督導各項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並作成

年度書面報告，於機關網頁公開 

人事室 

秘書室 

預計於 115年 3月前將 114年度書

面報告，於機關網頁公開。 

四 

督導健

康管理

之宣導

及實施 

執行職務時，可能危害生命、

身及健康之資訊，應事先告

知，並建立與執行職務相關危

害場所及危險性質資料。 

各單位 

本署非危險性工作場所，為辦理庶

務行政事務工作場所。 

實施一般健康檢查。 
人事室 

各單位 

1.配合環境部員工健康檢查方案，

以電子郵件及本署內網公告方

式鼓勵同仁參加健檢，共計 13

人參加。 

2 製作宣導文宣於本署內網公告，

或以電子郵件通知健檢補助訊

息，並依不同性別、年齡之同仁

建議檢查項目，另適時提醒同仁

隨時注意自身健康。 

3.配合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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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負責事

項 
負責內容 權責單位 執行情形 

年度各醫院辦理「中央機關員工

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第一

類人員及簡任第 10 職等或相當

職等以上主管人員之健康檢查

項目及收費標準一覽表，提供

正、副首長及高階主管參考運

用，並適時提醒今年尚未健檢之

正副機關首長安排健康檢查。 

對於妊娠中及分娩後未滿 2

年之女性公務人員執行職務

時，採取必要之工作調整或其

他健康保護措施。 

各單位 

人事室 

1. 對於妊娠中及分娩後未滿 2 年

之女性公務人員視其實際需求

適時協助辦理工作調整。 

2.本署同仁如因懷孕、有照顧幼兒

等需求，得依實際需要提出申

請，並以彈性辦公時間前後 1小

時（上班時間為 7時至 10 時，

下班時間為下午 4 時至晚間 7

時）為限。 

3.主動通知準媽媽相關產後保健、

新生兒照護及產後護理之家等

訊息。 

4.提供本署申請育嬰留職停薪相

關訊息及申請方式，並協助需要

同仁辦理留職停薪。 

發現公務人員罹患或疑似感

染法定傳染病時，提供必要之

協助。 

秘書室(協

助環境整潔

及消毒) 

人事室(協

助同仁請假

事宜) 

各單位 

114 年本署未發現有同仁罹患或疑

似感染法定傳染病，。另本署辦公場

所均定期安排業者作全面消毒。 

五 

督導安

全及衛

生防護

訓練及

宣導 

應定期實施安全及衛生防護

訓練、訂定預防危害之標準作

業程序、實施勤前教育。 

秘書室 

各單位 

1.職業安全教育訓練已於 114 年

11 月 27 日已辦理。 

2.安全衛生防護專業職能課程訓

練已於 114 年 12 月 4 日辦理。 

3.為預防職場霸凌，，本署積極推動

職場霸凌防治教育訓練，，114 訓

練涵蓋率已達 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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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負責事

項 
負責內容 權責單位 執行情形 

4.已於 114 年 12 月 8 日訂定「環

境部氣候變遷署員工職場霸凌

防治與處理要點」，內對於員工

職場霸凌案件處理作業訂有標

準作業程序。 

六 
督導本署人員遭受騷擾、恐嚇及威脅等

情事之處理 

人事室 

政風室 

各單位 

本署114年未有知悉或接獲人員申

訴遭受騷擾、恐嚇及威脅之事件。 

七 

督導本

署人員

遭受生

命、身

及健康

危害等

情事之

處理 

執行職

務遭受

生命、

身及健

康之不

法侵害

時，應

考量執

行職務

場所、

活動類

型、在

場人數

及對第

三人之

影響等

因素，

立即採

取之措

施 

急救、搶救及必要之

消防、封鎖、疏散等

緊急措施。 

秘書室 

各單位 

本署114年未有知悉或接獲人員申

訴遭受騷擾、恐嚇及威脅之事件。 

 

本署114年未有知悉或接獲人員申

訴遭受騷擾、恐嚇及威脅之事件。 

 

通知該公務人員之

緊急聯絡人，並通報

首長及有關人員。 

各單位 

人事室 

通報警察或相關機

關派員處理，並提供

相關資訊。必要時，

與消防、空勤或其他

緊急醫療照顧機關

保持聯繫。 

政風室(通

報警察機

關) 

秘書室(通

報其他機

關) 

其他必要之措施。 各單位 

執行職

務遭受

生命、

身及健

康之不

法侵害

後，應

採取之

先行墊付醫療所需

費用，並依規定辦理

歸墊。 

各單位 

主計室 

本署114年未有知悉或接獲人員申

訴遭受騷擾、恐嚇及威脅之事件。 

與警察或相關機關

保持聯絡，並協助破

案。 

政風室 

各單位 

依規定延聘律師及

提供法律上之協助。 

各單位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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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負責事

項 
負責內容 權責單位 執行情形 

處置措

施 
依規定即時辦理核

發慰問金。 

人事室 

主計室 

協助辦理請假、保

險、退休、撫卹等事

宜。 

人事室 

各單位 

協助轉介專業機構

行行及理諮商輔導

或醫療照護。 

人事室 

各單位 

其他必要之措施。 各單位 

八 

督導不

法侵害

事故發

生原因

之調查

及檢討

改行 

各單位於不法侵害事故發生

後，應即調查事故發生之原

因，並檢討改行相關防護措

施。 

各單位 

人事室 

秘書室 

本署114年未有知悉或接獲人員申

訴遭受騷擾、恐嚇及威脅之事件。 

九 

職場霸

凌申訴

之處理 

防護委員會受理職場霸凌之

申訴；接獲申訴及調查結果通

知上級機關。 

人事室 

本署114年未有知悉或接獲人員申

訴遭受騷擾、恐嚇及威脅之事件。 

10 日內召開防護委員會會議

決定是否受理，並以書面通知

申訴人是否受理。 

人事室 

受理申訴後 1 個月內組成調

查小組。 
人事室 

知悉職場霸凌開始，應採取立

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人事室 

調查小組第一次會議後 2 個

月內完成調查報告，送防護委

員會；必要時，得延長 1個月，

並通知當事人。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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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負責事

項 
負責內容 權責單位 執行情形 

調查報告完成起 1個月內，防

護委員會應作成申訴成立與

否之決定，並書面通知當事

人。調查報告及申訴成立與否

之決定，作成決定日 7日內送

上級機關備查。行為人為機關

首長，其調查報告、事證、決

定，作成決定日 7日內送保訓

會。 

人事室 

訂定職場霸凌之調查處理程

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規定，並

公開揭示。 

人事室 

十 

督導抽

查本署

各單位

辦理安

全及衛

生防護

事項 

對本署各單位每年至少抽查1

次。突發重大狀況。得實施專

案抽查。抽查作業應作成報告

並提出改善期限及建議作為，

交由本署防護委員會督導改

善。 

人事室 

各單位 

依規定於115年施行機關安全及衛

生防護抽查作業 

經上級機關查核命限期改善

仍未改善，應通報保訓會，並

提出檢討報告。 

人事室 

各單位 

十一 

督導其

他涉及

公務人

員安全

及衛生

之防護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知悉

機關或場所有重大危害或機

關之防護措施有瑕疵時，應通

報防護委員會或長官。 

各單位 

1. 本署 114 年未有知悉或接獲人

員申訴遭受騷擾、恐嚇及威脅

之事件。 

2. 本署 114 年無因未提供符合規

定之必要安全及衛生防護措

施，至有重大災害或死亡之情

事。 

提出安衛建議或要求，提供必

要之安衛設備或措施，機關應

於 30 日內回復。 

秘書室 

人事室 

未提供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

及衛生防護措施，至有重大災

害或死亡，應通報保訓會。 

秘書室 

人事室 

防護委員會每年至少召開 1

次會議，自我檢查執行情形。 
人事室 

114 年 12 月 22 日召開本署第 1 次

防護委員會，並自我檢查執行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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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負責事

項 
負責內容 權責單位 執行情形 

不得因提出安衛措施建議或

職場霸凌申訴，予以不利對

待。違反者，按情節輕重，予

以懲戒或懲處。 

人事室 

各單位 

本署114年未有知悉或接獲人員申

訴遭受騷擾、恐嚇及威脅之事件。 

 



表1-1 由各機關填寫（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全部規定之機關免填）

主項目

F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

(115年暫

無須填寫)

次項目 A1 A2 A3a A3b B1 B2 B3 B4 B5 B6 C1a C1b C2 D1 D2 D3 D4 D5 E1 E2 G1a G1b G2a G2b G3a G3b

件數 人數 件數 人數 件數 人數

是1 是1 是1 是1 是0 是0 是0 是1 是1 是1 是1 是1 是1 是0

否0 否0 否0 否0 否1 否0 否0 否0 否0 否0 否0 否0 否0 否1

說明
請填寫機關

代碼

請填寫機關名

稱

請填寫

數字1至

9999

請填寫

數字1

至9999

「是」

請填

1；

「否」

請填0

「是」

請填1；

「否」

請填0

「是」

請填1；

「否」

請填0

「是」

請填1；

「否」

請填0

「是」

請填1；

「否」

請填0

請填寫

數字0至

999

「是」

請填1；

「否」

請填0

「是」

請填1；

「否」

、「無

召開」

請填0

請填寫

數字0至

999；

「無召

開」請

填0

「是」

請填1；

「否」

請填0

「是」

請填1；

「否」

請填0

「是」

請填1；

「否」

請填0

「是」

請填1；

「否」

請填0

「是」

請填1；

「否」

請填0

「是」請填

1；「否」

請填0

「是」請填

1；「否」

或無此類人

員請填0

請填寫數字

0至999

請填寫數字

1至999

請填寫數字

0至999

請填寫數字

3至999

請填寫數字

0至999

請填寫數字

0至999

本機關 A23010000I
環境部

氣候變遷署
65 36 1 1 1 1 0 1 1 1 1 1 1 1 0

附註：

7.請填寫淺黃色網底欄位，其餘欄位由公式自動帶出，請勿填寫。

8.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全部規定之機關（即行業統計分類非屬「政府機關」、「民意機關」者）免填本表。

    人員任用法律任用之有給專任人員」與第102條第1項及第3項之準用人員。

4.「B1得免設防護委員會」：(1)得免設情形包含(A)機關預算員額未滿5人或其他特殊情形，惟仍應指派專人辦理。(B)已依其他法律規定設置安全

  (2)填「是」者，B2至B6請填「0」。

5.「C召開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諮詢會」之主管機關為中央二級以上機關、相當二級或三級機關之獨立機關、直轄市政府、直轄

  及縣（市）議會。

6.「F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依據114年11月13日發布「各機關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要點」，各機關自115年起均應配合辦理相關教育

1.請各機關詳實填寫調查年度之執行情形後，送主管機關彙整，並由主管機關於115年3月31日前函報保訓會。

2.本表採計至114年12月31日止，如年度中遇諮詢會或防護委員會改組，請以12月31日存續者為準。

3.「A3本機關適（準）用公務人員保障法人數」，請以114年12月31日在職人數計算，包含保障法第3條所定之「法定機關（構）及公立學

0 0

死亡

總計

(本列公式自動帶出，請勿

填寫)

65  1 0 0 0 0 0

對經常暴露

於有危害安

全及衛生顧

慮環境，致

影響身心健

康之虞之公

務人員，提

供特定項目

之健康檢查

一般事故 重大事故

第3條適

用人員

與第102

條第1項

準用人

員

第102

條第3

項準用

人員

是否已

召開

任一性

別符合

法定比

例

罹災人數在1人以上，未

達3人，且需住院治療
罹災人數3人以上

依安衛

辦法第3

條提供

公務人

員執行

職務安

全及衛

生之預

防及保

護措施

依安衛

辦法第9

條及各

機關安

全及衛

生設施

管理要

點規定

提供符

合規定

之必要

安全衛

生設備

及措施

機關內

建置妊

娠中及

分娩後

未滿2年

之女性

公務人

員所需

環境及

設備（

如哺集

乳室

等）

定期保

養維護

公務人

員執行

職務時

，操

作、使

用或駕

駛之機

械、設

備、器

材及交

通工具

對於公

務人員

執行職

務時，

所提供

之安全

衛生設

備、措

施及住

宿或休

憩設施

，隨時

注意檢

修、維

護及清

潔

提供公務人

員一般健康

檢查

任一性

別符合

法定比

例

外部學

者專家

符合法

定比例

（非政

府機關

人員）

包含公

務人員

協會代

表

年度召

開會議

次數

召開諮詢會

年度召

開會議

次數

內容 機關代碼 機關名稱

本機關適(準)用

公務人員保障法

人數（附註3）

得免設

防護委

員會（

附註

4）

設置防

護委員

會

114年度 安全衛生防護執行情形調查表－共同事項（1/2） 114年度 安全衛生防護執行情形調查表－共同事項（2/2）

A基本資料
B設置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

(下稱防護委員會)

C召開公務人員執行職務

安全及衛生諮詢會(下稱

諮詢會)

（限主管機關填寫，附

註5）

D提供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
E一般（含特定項目）

健康檢查
G安全衛生事故



表2-2 由各機關填寫

主項目

次項目 A1 A2 A3 B1a B1b B1c B1d B1e B2a B2b B2c B2d B2e B3a B3b B3c B3d B3e B4a B4b B4c B4d B4e

不受

理案

件數

申訴

人撤

回案

件數

申訴

成立

案件

數

申訴

不成

立案

件數

調查

中案

件數

不受

理案

件數

申訴

人撤

回案

件數

申訴

成立

案件

數

申訴

不成

立案

件數

調查

中案

件數

不受

理案

件數

申訴

人撤

回案

件數

申訴

成立

案件

數

申訴

不成

立案

件數

調查

中案

件數

不受

理案

件數

申訴

人撤

回案

件數

申訴

成立

案件

數

申訴

不成

立案

件數

調查

中案

件數

說明
請填寫機關

名稱

請填寫機關

代碼

公式

自動

帶出

，請

勿填

寫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公式

自動

帶出

，請

勿填

寫

公式

自動

帶出

，請

勿填

寫

公式

自動

帶出

，請

勿填

寫

公式

自動

帶出

，請

勿填

寫

公式

自動

帶出

，請

勿填

寫

總計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本機關
環境部

氣候變遷署
A23010000I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附註:

小計

公式自動帶出，請勿填寫

1.請各機關詳實填寫調查年度之案件受理情形後，送主管機關彙整，並由主管機關於115年3月31日前函報保訓會。

2.本表採計期間自114年7月1日至12月31日。

3.請填寫淺黃色網底欄位，其餘欄位由公式自動帶出，請勿填寫。

4.考量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全部規定之機關（即行業統計分類非屬「政府機關」、「民意機關」者），於該法新增職場霸凌相關規定前，仍適用安衛辦法有關職場霸凌申

訴通報處理及防治之規定，爰請配合查填本表。

5.為確保各機關均未漏答，無案件機關，亦請於各欄位填寫「0」。

114年度　職場霸凌防治執行情形調查表－案件統計
基本資料 案件統計情形

內容 機關名稱 機關代碼
案件

總數

被申訴對象為一般同仁 被申訴對象為一級單位主管 被申訴對象為機關首長


